附件1

大连市2025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（支持跨境电商方向）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
（一）扶持对象：建设跨境电商独立站或第三方平台的企业，且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100万元（仅包含通过9610、1210、9710、9810海关监管代码完成的跨境电商交易，下同）。
（二）扶持标准：按照独立站或第三方平台开发建设费用的5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
1.企业申报表（附件2）；
2.企业简介及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3.平台的网址及首页截图、功能页面截图；
4.平台开发建设费用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发票、合同等;
5.独立站或第三方平台线上订单、交易等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通关单据、在线交易额截图或后台账单复印、或海关、中国（大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等出具的佐证材料；
6.第三方平台还应提供服务企业明细、服务合同（协议）复印件等材料；
7.企业的收汇、用工、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证明资料；
8.大连市商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二、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全球推广
（一）扶持对象：对借助境外社交媒体、搜索引擎、跨境直播、跨境电商平台等开展自主品牌推广并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，且跨境电商交易额超100万元。
（二）扶持标准：按其向平台支付的企业或产品推广费用50%给予资金补贴，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
1.企业申报表（附件2）；
2.企业简介及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3.企业跨境电商交易额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通关单据，或海关、中国（大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等出具的佐证材料；
4.对借助境外社交媒体、搜索引擎、跨境直播、跨境电商平台等开展自主品牌推广情况介绍，包括所使用平台、媒介网址、主页及品牌推广界面截图等材料；
5.支付的推广费用合同（协议）、发票、事项明细（包括线上订单、交易、费用支付明细）等证明材料；
6.企业的收汇、用工、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证明资料；
7.大连市商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三、支持跨境电商展示展销中心建设
（一）扶持对象：经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跨境电商展示展销中心，且跨境电商交易额达100万元，经营面积达500平方米，展示商品品类（SKU）超3000个（含）。
（二）扶持标准：按照200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扶持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
1.企业申报表（附件2）；
2.企业简介及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3.展示展销中心简介，使用场地、房屋面积证明材料；
4.展示展销中心经营的商品品类（SKU）的明细；
5.展示展销中心交易金额的证明材料，包括通关单据，或海关、中国（大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等佐证材料；
6.展示展销中心运营平台的基本情况，平台网址、网页截图（平台首页、功能页面截图）等材料；
7.展示展销中心认定的证明材料;
8.企业的用工、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证明资料；
9.大连市商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四、支持跨境电商海外营销体系建设
（一）扶持对象：
1.被评定为市级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的企业，仓储面积达2000平方米，运营时间达6个月，服务10家及以上有跨境电商业务企业（本市企业占比不低于60%），跨境电商出口仓储所在国家或地区交易额达5000万元，且单户服务对象跨境电商交易额不低于100万元。
2.租赁海外仓用于本企业拓展跨境电商海外营销渠道的企业，总面积达500平方米且跨境电商年交易额不低于1000万元。
3.借助第三方公共海外仓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，且跨境电商交易额不低于100万元。
（二）扶持标准：
1.公共海外仓：按照300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贴，每个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，每个企业累计获得补贴不超过200万元。
2.租赁海外仓：按照200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贴，单个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00万元。
3.借助第三方公共海外仓：按照当年实际使用成本的50%给予补贴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50万元。
综上，每个企业累计获得补贴不超过200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
1.企业申报表（附件2）；
2.企业简介及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3.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认定文件复印件；
4.海外仓简介，包括申报主体情况、面积、展示或仓储货值、项目实施年度海外仓运营成本、带动出口情况等；
5.项目所在地注册文件复印件；
[bookmark: _GoBack]6.仓储面积的证明材料及所在地定位截图、平面图；
7.提供实景照片、一段视频，包括海外仓的基本内外部环境、工作人员实操情况、人员使用操作系统画面、仓内货物情况等；
8.海外仓建设（运营）主体与第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，自建或合建海外仓的境外投资批准证书（或境外使领馆商务经商处出具的证明材料）、入股或合作协议、投资证明、购置证明、租赁合同及相关付款凭证，申报主体与境外关联公司投资、控股关系证明、注册证明材料（如营业执照）等；
9.ERP、WMS系统应用开发合同、系统截图等，与综试区公共服务平台、海关系统等对接情况说明及系统截图，与物流、通关、报税、营销、法务等合作协议或备案资料，配套服务设施、设备购买清单（包括设备名称、数量、照片），海外仓管理人员的资质、学历等有关证明材料；
10.公共海外仓服务企业名单；签订的服务合同（协议）复印件以及发票、资金凭证等；
11.企业跨境电商交易的证明材料、项目所在地出口报关单等资料；
12.企业的收汇、用工、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证明资料；
13.大连市商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五、支持跨境电商服务能力提升
（一）扶持对象：提供跨境电商业务通关、支付、平台运营等的企业，服务20家（含）以上本地跨境电商企业，所服务企业年度累计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达1000万元或交易单量达5万单。
（二）扶持标准：按跨境电商业务通关、支付、平台运营等专业服务产生费用（不包括人员经费、水电费等支出）的50%给予补贴，单户企业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
1.企业申报表（附件2）；
2.企业简介及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3.所服务企业跨境电商线上订单量、交易额等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通关单据，或海关、中国（大连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等出具的佐证材料；
4.服务本地跨境电商企业明细，以及服务合同（协议）等复印件；
5.申报企业专业服务费用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发票、合同等;
6.申报企业平台情况简介，包括平台网址、相关合同（协议）、平台主页及功能界面截图等材料；
7.企业的收汇、用工、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证明资料；
8.大连市商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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